  采购需求及采购要求
一、技术要求

（一）森林可持续经营主体单位、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地点、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规模及内容

1.项目名称
南城县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(县生态公益林场早禾田片区）
2.建设地点
县生态公益林场早禾田片区
3.建设单位
项目建设单位：南城县林业局。
4.建设目标
解决同龄林密度过大问题，通过抚育间伐，进一步调整林分树种和空间结构，改善目标树(目的树种)、辅助树的生长条件，保证其有充足的营养空间。

（二）主要技术措施

1.中幼龄林抚育

选择郁闭度大于0.8的中幼龄林、立地条件较好、林木分布较均匀、生长发育较好、有培育潜力林分作为抚育对象。在实施抚育采伐作业过程中，应遵循砍劣留优、砍小留大、砍密留疏、照顾均匀的原则，确保目标树(目的树种)有足够营养空间。同时，要控制间伐强度，避免对抚育林分造成过度干扰。

1.1透光伐。在幼龄林阶段，目的树种林木上方或侧上方严重遮阴，并妨碍目的树种高生长时，进行透光伐。透光伐应满足下述2个条件之一:(1)郁闭后目的树种受压制的林分;(2)上层林木已影响到下层目的树种林木正常生长发育的复层林，需伐除上层的干扰木时。

1.2.生长伐。在中龄林阶段，需要调整林分密度和树种组成，促进目标树或保留木径向生长时，依据本地不同立地条件的最优密度控制表或目标树最终保留密度(终伐密度)表，进行生长伐。在没有最优密度控制表或目标树终伐密度表的地方，生长伐应满足下述3个条件之一:(1)立地条件良好、郁闭度0.8以上，进行林木分类或分级后，目标树、辅助树或1级木、II级木株数分布均匀的林分;(2)复层林上层郁闭度0.7以上，下层目的树种株数较多、且分布均匀:(3)林木胸径连年生长量显著下降，枯死木、濒死木数量超过林木总数15%的林分。符合条件(3)的，应与补植同时进行。

1.3.疏伐。在幼龄林或中龄林阶段，同龄林的林分密度过大，超过当地依据不同立地条件编制的最优密度控制表时，进行疏伐。在没有最优密度控制表的地方，疏伐应满足下述2个条件之一:(1)郁闭度0.8以上的中龄林和幼龄林:(2)天然、飞播、人工直播等起源的第一个龄级，林分郁闭度0.7以上，林木间对光、空间等开始产生比较激烈的竞争。符合条件(2)的，可采用定株为主的疏伐。

1.4.卫生伐。改善林分健康状况，减少病虫和火灾发生，促进林木健康生长。卫生伐应满足下述2个条件之一:(1)发生检疫性林业有害生物(如松材线虫病)的林分;(2)遭受森林火灾、林业有害生物、风折雪压等自然灾害危害，受害株数占林木总株数10%以上林分。

1.3.作业方法：同龄纯林采用下层抚育采伐;混交林、复层林采用上层抚育采伐:其它林分采用综合抚育采伐;对于株行距整齐的人工林，可每隔一定距离，按事先确定的采伐行距和株距，机械地确定抚育采伐木，即“定株"采伐。

1.4.作业要求：

作业后的林分，应达到以下要求:

①用材林疏伐株数强度为总株数的15%~30%，或者蓄积强度为或者蓄积强度为总蓄积的5%~15%;

总蓄积的10%~20%;防护林疏伐株数强度为总株数的10%~25%，

②林分郁闭度用材林不低于0.6，但在容易遭受风倒雪压危害的。地段疏伐后郁闭度降低不超过0.2:

③目标树(目的树种)和辅助树种的林木株数所占林分总株数的比例不减少;

④目标树(目的树种)和辅助树种的平均胸径不低于采伐前平均胸径；

⑤林木分布均匀，不造成林窗、林中空地等。对于天然林，如果出现林窗或林中空地应进行补植。

2.间伐材采伐、打枝（制材）、下小山技术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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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伐材采伐伐蔸要求低于10公分，伐倒后进行打枝制材，制材小头径大于3公分。下小山要求把所有制材木材搬运至山脚通车处，不得遗弃。
＊注：以上要求必须全部满足或优于，否则视为无效响应。供应商中标后所提供的货物须满足以上要求，如验收时不符合以上要求的、招标人对于虚假响应的投标人，招标人有权报监督管理部门进行处理，并要求赔偿延误损失。

